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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999   证券简称：读者传媒  公告编号：临 2021-018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读者·新语文中小学 

阅读与写作教育平台项目延长建设期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拟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读者•新语文中小学阅读与写作

教育平台项目延长建设期限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其他周期顺延。 

2.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377号）文件核准，

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600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

币 1.00 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9.77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58,620.00

万元。其中，保荐及承销费等相关发行费用总额 8,225.50 万元，募

集资金净额为 50,394.50 万元。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10 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上述募集资金于 2015年 12月 4日全部到账，

并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喜验字〔2015〕第

0563 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已采取了专户存

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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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8年 4月 12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并于 5月 11日召开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募投项目之刊群建设出版项目并将募集资金永

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等五项议案，决定终止、调整或变更部分

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8年 4 月 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临 2018-007

号、临 2018-008号、临 2018-009 号、临 2018-010号、临 2018-011

号公告。 

二、拟延期的募投项目具体情况 

（一）项目名称：“读者•新语文”中小学阅读与写作教育平台 

公司于 2018年 4月 12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并于 5月 11日召开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或变更募投项目之数字出版项目并将剩余募集

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决定将募投项目数字出版建设项

目子项目“中小学语文阅读与作文教育平台”变更为“读者•新语文

中小学阅读与写作教育平台”。 

（二）项目计划投资情况 

项目建设周期 3年，计划投入募集资金 3490.98 万元，其中用于

内容研发的建设费用 1866 万元，用于系统开发的费用 455 万元，用

于软硬件购置的费用 167.61 万元，用于日常运营 802.37万元，铺底

资金 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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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募集资金实际使用和结余情况 

自项目启动以来，公司积极推进该项目建设，经过不懈努力，项

目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果：“读者•新语文”小程序一期开发工作已顺利

完成并通过验收；搭建的多媒体传播平台包括：微信公众号、抖音号、

头条号 MCN 矩阵、“读者•新语文”朗读大会小程序等多渠道的新媒体

矩阵运行平稳；“读者•新语文”系列音视频课程累计投入制作 4500

余集，内容涵盖语文基础知识、阅读写作指导、人文通识教育、应试

提分技巧四大体系；语文基础素养提升系列丛书、中小学戏剧课程系

列丛书研发及语文名师库建设、素材库建设稳步推进；研发完成特色

融媒体阅读服务产品——“长尾巴月读社”阅读盒子并正式开售。部

分完成的产品已经进入运营营销阶段，并开始实现营收。 

该项目建设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项目平台进入中宣部数字精

品项目遴选计划、入选中宣部百佳数字出版项目；“读者•新语文”品

牌荣获第 10 届中国数字博览会优秀品牌，有效延伸了“读者”品牌

的影响力；“读者•新语文”中小学阅读与写作教育平台在第 13 届出

版界互联网大会中被评为“优秀数字教育平台”，入选 2020 年甘肃省

委宣传部“思想文化宣传创新案例”奖。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该项目实际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为

1,201.41 万元，执行进度完成总投资额 34.41%，剩余募集资金

2,289.57万元（不含利息及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取得的收益）。

项目执行进度未达投资计划进度，项目进度相对滞后。 

（四）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延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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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自项目实施以来，公司不断加大推进力度，但项目进度仍有

滞后，主要原因：一方面，2020 年年初起，项目建设加速阶段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合作研发课程的各地一线名师受学校防疫工作管理

要求，音视频课程拍摄制作大面积停摆，2020 年 1 月—10 月拍摄工

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10 月后陆续恢复，受限于疫情防控要求，恢

复速度比较缓慢。另一方面，为确保项目高质量建设，项目推进中广

泛寻求与全国各地一线名师合作，以及为适应市场需求，对平台部分

功能设计作了调整、优化，以保证产品实现高质量高标准，达到预期

目标和建设效果，因此，建设周期有所延迟。 

三、该募投项目实施延期对公司影响 

本着审慎使用募集资金的原则，为进一步降低投资风险，实现股

东利益最大化，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的市场环境及该项目的实施现

状，该项目原计划 2021年 6月完成，现拟将该项目建设期延长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其他周期顺延。经过前期探索，公司制度建设及业务

流程已基本完善，项目建设进入快速推进期，部分产品已同期开始运

营并产生营收，项目适度延长建设期限，有利于项目达到预期目标并

保证平台建设效果和相关产品质量。 

公司下一步将集中公司优势资源，遴选在行业内知名教师参与项

目课程制作，加大对项目的人员及软硬件支持，进一步加快建设进度。

公司将积极推进项目如期建设完成，并充分推动项目营销，以期获得

更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四、本次延期募投项目的内部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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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1年 4 月 14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读者·新语文中小学阅读与写作

教育平台项目延长建设期限的议案》。 

（二）2021年 4 月 14 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读者•新语文中小学阅读与写作

教育平台项目延长建设期限的议案》。 

（三）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延长募投项目的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

意意见。 

（四）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人对延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期

限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本次延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期

限，是公司基于长远经营发展战略及内外部经营环境发生一定变化的

情况下作出的相应调整，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将有利

于合理资源配置，有助于进一步整合公司产业布局，适应行业发展趋

势，同时能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以及投资

者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延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期限的相关议案，

并同意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此次延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期限，是公司

根据当前市场环境及公司实际发展情况，经过充分论证后审慎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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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因此，同意公司延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期限。本次延长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期限符合公司实际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经营发展产生新增风险及不确定性的影响。监

事会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查阅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相

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关于此次关于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之“读者•新语文”中小学阅读与写作教育平台项目延长建设期

限的有关决议文件，同时审阅了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上述事项的独立意

见。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读者传媒此次延期募投项目的相关议案已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

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上述事项符合公司实际，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上述事项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因此，保荐机构

对读者传媒此次延长募投项目建设期限无异议。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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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四）保荐机构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延长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建设期限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 月 16日 


